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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基
督
教
會
全
完
中
學 

  
 
 
 

敬

啟

者

：

本

校

﹁

家

長

教

師

會

﹂

已

於

九

四

年

十

月

成

立

。

根

據

會

章
，
﹁
家
長
教
師
會
﹂
之
宗
旨
為
： 

  
 

一
、
加
強
家
長
與
學
校
間
之
聯
繫
及
合
作
。 

 
 

二

、

支

援

學

校

推

展

教

育

學

生

的

目

標

、

提

高

學

生

福

利

、

促

進

學

習

氣
氛
及
人
格
發
展
。 

 
 

三
、
協
助
貫
徹
推
行
學
校
政
策
。 

 
 

四
、
促
進
家
長
與
教
師
彼
此
間
之
溝
通
，
建
立
共
同
合
作
之
基
礎
。 

 

同
時
，
該
會
所
收
經
費
之
用
途
，
亦
必
須
符
合
上
述
宗
旨
。
根
據
會
章
，
凡

在
本
校
肄
業
學
生
之
家
長
或
監
護
人
，
均
自
動
成
為
﹁
家
長
會
員
﹂
；
而
所

有
現
職
之
教
師
則
自
動
成
為
﹁
教
師
會
員
﹂
。 

 
 
 
 

本

人

深

信

﹁

家

長

教

師

會

﹂

之

成

功

運

作

，

不

但

有

助

於

家

庭

與

學

校

之

聯

繫

和

合

作

，

並

能

協

助

學

校

完

成

社

會

人

士

之

委

托

及

其

教

育

使

命

。

故

本

人

謹

籲

請 
 

貴

家

長

支

持

﹁

家

長

教

師

會

﹂

，

並

踴

躍

參

加

其

所
舉
辦
之
活
動
。
各
位
家
長
祗
須
繳
付
年
費
港
幣
廿
元
，
而
新
生
之
家
長
另

繳
入
會
費
卅
元
正
。
茲
隨
函
附
上
﹁
全
完
中
學
家
長
教
師
會
﹂
主
席
朱
倩
雯

女

士

之

邀

請

信

，

敬

希

 
 

察

照

，

並

請

簽

覆

回

條

，

於

九

月

二

日

前

著 
 

貴
子
弟
將
回
條
交
回
班
主
任
為
盼
。
並
請
於
九
月
六
日
前
存
入
足
夠
金
額
於

付
款
學
生
的
八
達
通
儲
值
卡
內
。 

 
 
 
 

為

促

進

家

長

間

之

聯

繫

，

家

長

教

師

會

欲

向

校

方

取

得

在

校

家

長

聯

絡

資

料(

電

話

號

碼)

。

此

等

資

料

祗

由

家

長

執

委

處

理

，

絕

不

向

外

界

透

露
，
並
純
為
推
廣
該
會
會
務
。
如
各
家
長
對
此
有
任
何
異
議
，
請
於
九
月
十

六
日
前
知
會
郭
楊
寶
儀
老
師
。 

 

 
 
 
 

家
長
教
師
會
並
定
於
十
一
月
六
日(

星
期
六)

 

下
午
於
本
校
禮
堂
舉
行

週

年

會

員

大

會

暨

執

行

委

員

會

選

舉

，

詳

情

容

後

公

佈

。

敬

請 
 

貴

家

長

預
留
時
間
參
加
。 

 
 
 
 

貴

家

長

如

對

上

述

事

項

有

任

何

疑

問

，

可

致

電

本

校

郭

楊

寶

儀

老

師

(

電
話
：
二
四
二

0

五

0

五

0
)
 

查
詢
。 

  
 
 
 

此
致 

 

貴
家
長 

  

校
長 

 

黃
偉
耀 

 
 

謹
啟 

通
告
：
一
零(

五
號)

 

 

二
零
一
零
年
九
月
一
日 


